
附件2

坪山区2019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未整改到位事项整改情况一览表

项目
问题
序号

问题类别 问题内容 整改责任单位 整改采取的措施和效果 整改结果

二、
部门
预算
执行
审计
情况

1

部分单位资产购置及
管理不规范

区应急管理局5台车辆未纳入固定资产管
理系统。

区应急管理局
区应急管理局已将4辆公务用车、1辆多功能指挥车纳入固定资产系统管理，并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
理。

已整改

2
坪山街道办事处9项房屋及构筑物资产账
实不符，涉及账面价值金额67.36万元

坪山街道办事处

坪山街道办对9项房屋及构筑物资产账实不符问题展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逐项整改：5处治安岗
亭和1处计生楼已找回；2处治安岗亭已损毁，已委托评估公司评估并获得了评估报告，进行资产报
废处置；1处行政执法队停车场已被房产开发商拆除，已委托评估公司评估并获得了追溯性评估报
告，向涉事方追究补偿后，进行资产报废处置。

已基本完成整改

3
部分单位公务用车管

理不规范

区工信局、石井街道办事处及下辖4个社
区共无编制或超编制使用公务车18台，
2019年共支出车辆运行维护费用29.05万

元。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石井街道办事处

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各相关责任单位主要采取以下整改措施：区工信局涉及的1台公务用车已注销了关联加油卡，进行
了报废处理，车辆变卖款648元已经上交国库。石井街道办涉及的17台公务用车，其中4台区财政局
已向市主管部门申请了消防车辆用车编制；5台权属股份公司车辆拟归还股份公司，相关情况已报
区公务用车管理与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剩余8台车辆已完成资产价值评估，已报区公务用车管理
与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并报区财政局备案，正进行拍卖处置，预计2022年12月完成整改。

正在整改

三、
重大
政策
措施
落实
跟踪
审计
情况

4

（二）产业扶持专项
资金管理使用方面

1.部分资助政策交叉重叠，认定重复申
报的评判标准不一致。区工信局主管的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和区科创局主管的科
技创新专项资金部分配套资助政策交叉
重叠,资金主管部门认定“重复申报同一
资助事项”的评判标准不一致，企业在
申报时难以判断所报资助是否属于重复
申请，增加了企业申报成本。审计抽查
发现，2019年有10家企业申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时因为“重复申报同一资助事
项”被取消申报资格。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区工信局一是系统梳理修订了坪山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系列政策，合理设置资助类别和范围，避免
企业重复申报，全面发挥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产业导向和激励作用；二是广泛征集意见，通
过召开座谈会、政策宣讲等方式，多措并举推进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已整改

5

2.部分资助政策设置不合理，扶持政策
无法落实落地。2017年至2019年期间，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体系下有5个资助类别
持续3年未发生资助,区工信局未对上述5
个资助类别进行调整。

已整改

五、
国有
土地
使用
权出
让收
支审
计情
况

6
（一）10.63公顷被占
用的国有储备土地未

完成清理验收

审计对市国有储备土地清理专项行动涉
及的非经营性国有储备土地清理情况进
行了核查，发现截至2020年4月22日，共
有10.63公顷被占用的非经营性国有储备
土地未完成清理验收，也未出具书面调
查情况，其中7.44公顷已完成执法清理
但未验收，2.19公顷待执法清理，0.96公
顷土地性质和清理形式待核查后进行分
类清理，0.04公顷被民生工程占用待协
调开具民生工程证明材料。

区规划土地监察局、
区城更和土整局

各相关责任单位主要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开展了坪山区储备土地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成立工作
小组，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二是逐宗调查储备土地清理图斑，建立台账，对权属清晰可以清理的
地块督促当事人清理或进行执法清理。审计指出的10.63公顷被占用的国有储备土地，已完成清理并
验收10.24公顷，已协调开具民生工程证明材料0.09公顷，经区政府议定暂需保留0.28公顷，另因房
屋未补偿或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暂时无法清理0.02公顷，已逐块进行核查、优化分类，提出历史遗留
问题图斑结合利益统筹项目、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等途径逐步消化，并函告市土地储备中心，处置
思路和路径已获得认可。

已基本完成整改

7
（二）个别已出让土
地配建的创新型产业
用房未签订监管协议

2018年4月，G12204-0117号宗地因提高
容积率，土地受让方与国土部门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宗地竣工验
收后向政府无偿移交2,350平方米创新型
产业用房，并应于2019年12月2日前竣工
。区产业监管部门未与企业签订监管协
议。截至2020年3月3日，该宗地尚在开
发建设，应无偿移交政府的创新型产业
用房尚未竣工。

区投资推广署 区投资推广署已于2021年12月31日与用地单位补充签订了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已整改

8
（三）部分城市更新
项目违约情况未及时

核实确定

二是正山甲单元更新项目二期保障性住
房延期交付时长超过一年，区住房保障
中心未对市政工程建设导致的延期时长
进行测算，也未按协议约定收取违约金
。

区住房保障中心
区住房保障中心已与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了补充协议，项目违约产生的经济损失162.85万元
从保障性住房回购款中抵扣，并按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了回购尾款。

已整改


